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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7/2021_2022__E5_AE_A1_

E8_AE_A1_E7_BD_B2_E5_c80_307923.htm 审计署办公厅关于

加强聘请外部人员参与审计工作经费预算管理和支付管理的

通知(审办办发[2007]63号 2007年3月28日)署机关各单位、各

特派员办事处、各派出审计局： 根据《审计署关于印发＜审

计署聘请外部人员参与审计工作管理办法＞的通知》（审法

发[2006]39号），经署领导同意，现就加强聘请外部人员参与

审计工作经费（以下简称外聘经费）预算管理和支付管理通

知如下： 一、每年7月底前，有关业务司应在测算聘请外部

人员参与审计工作量的基础上，单独编制下一年度外聘人员

工作方案和经费预算，送办公厅统筹平衡、报署领导审定后

，纳入审计署向财政部上报的部门“一上”预算。外聘经费

应按照使用单位的不同区分为业务司外聘经费和特派办外聘

经费，按照聘请外部人员类别的不同区分为聘请社会中介机

构与其他机构人员经费和聘请专家经费。 二、财政部“一下

”预算控制指标下达后，办公厅依据署统一组织审计划（或

草案）进行统筹平衡后，提出有关业务司下年度外聘经费预

算控制指标，报署领导审定后，纳入审计署向财政部上报的

部门“二上”预算。有关业务司应依据办公厅下达的预算控

制指标进一步细化外聘工作方案，明确外聘人员工作的目标

、任务进度安排、质量要求和检查保障措施，统筹管理业务

司和特派办外聘人员及相关事务。 三、聘请社会中介机构与

其他机构人员一般应采取招标的方式确定人选，并与拟聘请



人员所在机构签定协议。从外部聘请专家的，可不采取招标

方式，只签定协议即可。外聘协议应符合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应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包括审计目标、内容和职责范

围，工作时限和要求，外聘经费的付款方式和办法以及违约

责任等。 四、有关业务司应加强对外聘工作的考核和管控。

要在外聘协议中明确考核和管控的具体要求。使用外聘人员

的单位应依据外聘人员工作质量和进度及时出具外聘人员（

单位）工作质量和进度确认书（格式附后）。 五、外聘人员

经费由审计署统一对外支付。有关业务司应依据外聘协议、

外聘人员（单位）工作质量和进度确认书，提出外聘经费付

款申请，经办公厅审核会签后，由相关业务司报分管审计长

审批。分管审计长同意后，有关业务司应将领导签批件的原

件及复印件送办公厅，由办公厅通知其他机构、专家所在单

位或专家本人。有外聘人员参与的年度项目计划执行完毕后

，有关业务应向办公厅提交外聘工作情况报告，包括外聘工

作方面执行情况、取得的主要成效、存在的不足和改进的建

议等。 六、由其他资金支付的外聘经费，其预算管理和支付

管理参照以上要求办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